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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在京開幕。本
次會議將審議多項法律草案，其中首次亮相的 「民法總則草案」 成為
各界關注的焦點。草案不僅對胎兒的繼承權、網絡虛擬財產的權利屬
性等問題做了明確界定，還將程序性的訴訟時效從兩年延長至三年。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院長趙旭東27日告訴大公報，民法總
則是民法典最基本的部分，是搭建整個民法典的基礎，今番如果民法
總則能夠最終出爐，將為今後中國編纂民法典奠定非常堅實的基礎。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通常來講，民法總則都被視作一部社
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大到國家的基本經濟
制度、土地制度，小到百姓間的經濟糾紛
，以及婚姻家庭、生產經營，幾乎每件事
，都可以在民法中找到依據和規則。

趙旭東告訴大公報，民法總則與現行
的民法通則既有聯繫也有區別。中國民事
立法之初，不僅沒有民法總則和民法典，
很多分則都還沒有制定，因此當時的民法
通則不僅包括了總括性的規定，還涵蓋了
很多本屬於分則的內容。而本次人大常委
會審議的民法總則更加純粹，只會對原則
性的內容做出規定。

談及民法總則對於編纂民法典的意義
，趙旭東說，民法總則是民法典最基本的
部分，是搭建整個民法典的基礎，它將起
到根本性的作用。因此，今次如果民法總
則能夠最終出爐，將為今後中國編纂民法
典奠定非常堅實的基礎。

6至18歲以下為限制行為能力人
草案最重大的一處修改莫過於將限制

民事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年齡從十周歲下
調至六周歲。草案第十八條規定，六周歲
以上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為限制民
事行為能力人。草案第十九條則指，不滿
六周歲的未成年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實施民事法律行為。

中國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王軼在接受
媒體採訪時表示，現在，很多孩子在六周
歲就上小學一年級了，他們的生理、智力
等方面發育的狀況，完全可以做一些跟他
的年齡和智力相適應的民事行為。

草案在 「一老一小」方面也有許多突
破性的規定。比如第十六條規定，涉及遺
產繼承、接受贈與等胎兒利益的保護，胎
兒視為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但是，胎兒出
生時未存活的，其民事權利能力自始不存
在。草案第二十條則規定，不能辨別自己
行為的成年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由
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實施民事法律行為。

近年來，關於虛擬財產的糾紛層出不
窮，但關於它們的法律性質目前還十分模
糊。為適應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發展的需
要，草案首次明確，網絡虛擬財產、數據
信息將正式成為權利。

訴訟時效延長至三年
除了實體權利規定方面的重要改變外

，草案還對訴訟時效這樣的程序性問題做
了全新的規定。草案指出，近年來，社會
生活發生深刻變化，交易方式與類型也不
斷創新，權利義務關係更趨複雜，司法實
踐中普遍反映的兩年的權利行使時間較短
，因此，草案將訴訟時效從兩年延長至三
年。

限責年齡下調至六歲 虛擬財產受保護

民法總則賦予胎兒繼承權
網安法增多項規定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27日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二十一次會議初次審議了《紅十字會法
（修訂草案）》，這是該法實施23年後的
首次大修。修改後的草案增設法律責任
專章並明確提出，自然人、法人或者其
他組織製造、發布、傳播虛假信息，損
害紅十字會名譽的，應承擔民事責任、
給予行政處罰，乃至於追究刑事責任。

此前曝光的 「郭美美事件」曾令紅
會公信力跌至谷底。雖然最後經公安司
法機關查實，郭美美與紅會並無關聯，
但此事仍令紅會深陷輿論爭議的泥淖之
中。

此次修訂草案明確提出， 「製造、

發布、傳播虛假信息，損害紅十字會名
譽」、 「侵佔和挪用紅十字會的經費或
財產」、 「冒用、濫用、篡改紅十字標
誌和名稱」等行為，應承擔民事責任；
違反行政管理秩序應給予行政處罰；構
成犯罪則應追究刑事責任。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院
長趙旭東27日告訴大公報，任何一個社
會組織都享有人格權，這其中就包括名
譽權、榮譽權等，這些都是社會組織開
展活動的重要條件。經修訂後的《紅十
字會法》對此類侵權作出明確規定，就
是有針對性地對社會組織的人格權加以
保護，相信必能起到保護此類權益的作
用。

民法總則草案七大變化
1）胎兒有遺產繼承、接受贈與等權利
2）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年齡從

10周歲下調至6周歲
3）生活無法自理的老年人須得到監護
4）法人只有營利性法人和非營利性法人兩

類
5）網絡虛擬財產、數據信息成為權利
6）破壞環境者要承擔 「修復生態環境」 責

任
7）訴訟時效由兩年延長至三年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製表

紅會法增法律責任章節

▲2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在北京開幕，張德江委員長主
持會議 中新社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27日提請
全國人大常委會二次審議的網絡安全法草案
，擬進一步強化國家維護網絡安全的措施。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當日就該草案作匯
報時表示，為更好地維護網絡空間主權，應
當進一步強化國家維護網絡安全的措施。

對此，二審稿增加規定：國家採取措施
，監測、防禦、處置來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境內外的網絡安全風險和威脅，保護關鍵信
息基礎設施免受攻擊、侵入、干擾和破壞，
依法懲治網絡違法犯罪活動，維護網絡空間
安全和秩序。

同時，為了鼓勵網絡運營者自願參與國
家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體系，二審稿增加
規定，國家鼓勵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以外的網
絡運營者自願參與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體
系；國家網信部門和有關部門在關鍵信息基
礎設施保護中取得的信息，只能用於維護網
絡安全的需要，不得用於其他用途。

▲今年5月24日，江蘇省啟動 「青年之聲
．美麗江蘇青少年網絡安全中國行」 活動
。圖為當地學生通過VR技術學習網絡安
全知識 網絡圖片

維護網絡空間主權


